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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财政法治  优化营商环境
郭纲｜郭金秋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各级

党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

障民法典实施，加强检查和监督，确

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各级领

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

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

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能力和水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

基础和重要支柱，将民法典实实在在

浸润到财政工作之中，必将更有序地

促进财政事业的发展、更有效地助力

营商环境的优化。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江苏省苏

州市工业园区财政局将法治精神和民

本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积

极践行理财为民执法为民的精神，认

真依法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制定

推进惠企措施、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扶持作用、支出优

先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园采贷”等系

列措施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织

好民生“保障网”，打好惠企利民“组

合拳”，做好科技“粮草官”，在优化园

区营商环境中，既发挥了财政保障作

用，又锐意创新积极作为，切实发挥

了“理财资政，经世济民”的功能。

学习民法典 紧跟大局融合创新

作为苏州市开放创新的主战场，

苏州工业园区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在

全国开发区中最具示范性的营商环境

高地，并为打造“苏州最舒心”营商环

境 4S 品牌作出更大贡献。在民法典颁

发后，苏州工业园区开展了自上而下、

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推进民法典

实施等系列活动。园区财政局紧扣园

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良好

的法治环境，将党建与财政法治工作

深度融合，深入推进学习型、法治型、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以分阶段多形式

的工作部署，将学法、守法、执法、普

法有机结合。其中，把宪法、财税法

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等作为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党员领导干

部集体学法，突出党组书记带头领学、

讲党课，组织开展了“财政人抗疫记”

微党课、财政党员干部学法心得分享

等活动，并开展了包括民法典在内的

系列法规专题培训，通过系列学法活

动，园区财政局既切实提高了干部理

论水平，又能为工作实践提供法治指

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领会民法典 优化营商环境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基础性、典

型性行为进行了系统化的规定，共 7

编、1260 条，确立了平等、自愿、公

平、诚信、守法与公序良俗、绿色原

则等基本原则。纵观民法典全文，有

许多重要的创新和亮点，为市场主体

平等竞争、蓬勃发展厚植土壤，为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

保障。

民法典以平等的法律原则筑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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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之基。民法典平等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的权利，以法治为各类市场主

体打造安心稳定的营商环境。民法典

规定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

律地位一律平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能力一律平等”“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

受法律平等保护”等，这与法谚“风可

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平等保护

理念不谋而合，通过对权利的全面平

等保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

健康发展奠定坚定可靠的基石。

民法典以全方位权利保护厘清

营商环境边界。对物权的全方位保护

是营造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的基本要

求，为投资者创造安全的投资环境，

为创业者提供稳定的法律保障，为就

业者提供全面的权利保护，是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民法典让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更加明晰，为市场主体

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同时简化办事

程序，例如，删除原有的具体登记机

关规定，推动建立统一的动产抵押和

权利质押登记制度，便利市场主体行

为，这也为创业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民法典以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顺

应营商环境优化需求。民法典对物权

制度、合同制度等与市场经济行为直

接相关的制度进行了完善。例如，为

进一步适应改善营商环境的需要，民

法典完善担保规则，新增多项规定，

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扩

大担保合同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实

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和清偿顺

序，同时完善流押、流质的规定 ；为

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有关电

子商务的规则 ； 针对近几年出现的

“套路贷”“校园贷”等非法放贷问题，

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行为，以维

护金融秩序安全 ；顺应移动经济发展

和流动人口多的现实情况，满足特定

人群的居住需求，在用益物权部分增

加一章，专门规定居住权。通过完善

系列规定，有效回应了现代化市场经

济中优化营商环境的新需求。

实施民法典 主动回应发展需求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逆

全球化思潮抬头、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克服外向型经济在复杂环境下

存在的不利因素，是摆在园区面前一

道重之又重的任务。优化营商环境，

亲商安商稳商，是园区对新发展阶段

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也是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必然要求。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

的生命在于实施。民法典中关于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规定，为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指明了方向，也为地方立法

及政策出台、依法行政奠定了基础。

学习领会民法典精神、实施运用民法

典，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加快国际化园区的建设步伐。

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时，民法典

精神应该贯穿始终。一是放得开，遵

循市场经济法则，让市场的归市场，

充分考虑商业、法律等因素，不能越

俎代庖，也不能越权行事，避免以行

政力量干预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二是管得住，以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为己任，依法

行政，全面规范和清理违反民法典基

本原则的规定和做法。三是服务好，

保护知识产权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维护合法守信的

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健全法律及信

用制度建设、增强政策规定的透明度、

加快项目审批和办事效率等方面的

“软环境”建设，以法治化规范化服务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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